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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67_275097.htm 第八节 公司的解散与清算 一、

▲公司的解散与清算事由 第一百八十一条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

散： (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

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可以特别决议继续存续） (二)股东会

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如果公司只做了合并决议，没有作出解散决议，是否还

需要再由股东会作出解散决议？不用）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

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现实中很多股东不清算逃债

） (五)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必考）第一百八十三条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

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

，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

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司法解散（比国外规定的公司僵局范围

广）： 1.一般为有限责任公司。 2.因为有前置程序：必须通

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股份公司因为股份转让自由，因此不

符合此要求。 3.注意是占表决权股10％以上的股东，无表决

权股不算在内。 4.原告：提起诉讼的股东；被告：公司；无

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他股东。 二、公司解散时的清算 （一

）清算程序 第一百八十四条 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

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

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

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

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

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

清算。 如达到破产界限：清算组有义务申请破产。 第一百八

十六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

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

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

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

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二）清偿顺序 职工

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所欠税款→公司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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